
浙江省分析测试协会文件

浙分协〔2022〕8 号

关于发布《浙江省分析测试科学技术奖评选办法（试行）》

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了加强我省分析测试领域的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推动分析测试技术的进

步与成果转化，提升我省分析测试人员的创新积极性，浙江省分析测试协会经研

究决定设立浙江省分析测试科学技术奖（ZJAIA 奖）。现发布《浙江省分析测试

科学技术奖评选办法（试行）》，ZJAIA 奖评选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浙江省分析测试科学技术奖评选办法》

浙江省分析测试协会

2022 年 6 月 25 日



附件

浙江省分析测试科学技术奖评选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科技部《关于进一步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设立科学

技术奖的指导意见》（国科发奖〔2017〕196号）和浙江省科学技术

厅《关于社会力量面向浙江地区设立科学技术奖有关事项的公告》（浙

科发成〔2018〕170号）的精神，为鼓励我省在分析测试领域努力工

作并取得优秀成果的科技工作者、促进我省分析测试工作整体水平的

提升，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浙江省分析测试协会设立浙江省分析测试科学技术奖

（以下简称“ZJAIA奖”），以贯彻鼓励创新、支持发展、引领未来的

科学精神为宗旨，评选范围为浙江省分析测试协会会员单位的从事分

析测试工作的技术人员。

第三条 遵循公正公平的原则，协会成立“ZJAIA奖”评选委员会

进行技术评审和综合评选工作。

第四条 “ZJAIA奖”每年评选一次，其奖金由协会通过社会招募

的形式筹集。

第二章 奖 项

第五条 “ZJAIA奖”授予在分析测试研究和实践中推出的新方法、

新技术、新设备和新应用。“ZJAIA奖”共设四个奖级：特等奖、一等

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其中特等奖 1名（宁缺毋滥），一等奖不超过

授奖总数的 15 %，二等奖不超过授奖总数的 30 %。

第六条 特等奖候选项目需符合以下条件：

1.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或已产生重大科学意义或突出社会经济

效益；

2. 经查新为首创性的重要研究成果；



3. 得到国内外分析测试界公认的。

第七条 一等奖候选项目需符合以下条件：

1. 具有国内领先水平或已产生显著社会经济效益；

2. 具有显著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

3. 对中国分析测试领域具有良好引领作用。

第八条 二等奖候选项目需符合以下条件：

1. 具有国内先进水平或在某一应用领域有突出效益；

2. 对提升我省分析测试水平有很大促进作用的；

3. 是在单位的工作实践中的新发现、有相应的知识产权、并得

到相应的应用（有用户证明）的。

第九条 三等奖候选项目需符合以下条件：

1. 具有省内先进水平或在某一应用领域有显著效益；

2. 在成果转化或推广应用中具有显着成效的；

3. 对已经上升为相应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团体标准）

或规范的、产生相应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的项目将优先考虑。

第三章 受 理

第十条 协会每年发布年度“ZJAIA奖”申报通知。申报者可通过

浙江省分析测试协会网站（http://www.zjaia.org.cn/）下载申报表格，

在申报截止日之前将相关申报材料提交至浙江省分析测试协会。

第十一条 申报材料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网上下载并填写完整的《浙江省分析测试科学技术奖（ZJAIA）

申报材料》，申报材料须有申报人单位签署意见；

2. 与所申报项目相匹配的佐证材料扫描件：代表性成果的详细

说明/论文全文；有关的鉴定材料、科技查新报告、获奖、专利、软

件著作权证书等；

3. 每个奖项的申报单位数不超过 3个，个人排名不超过 10人。

申报人必须是成果的主要完成人。

4. 申报特等奖和一等奖的须附有项目成果鉴定或成果评价报



告；

5. 因涉及国防、国家安全等不能公开的项目成果，不予受理。

第十二条 申报截止日后，协会将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经

审查后，对有局部缺陷的申报材料将通知其在规定的时间（一般为一

周）内予以补证。对不符合规定的申报材料，将不予受理，并通知申

报人。

第十三条 通过形式审查的项目，将进入下一轮评审。

第十四条 申报人提出申请并在申请截止日之后要求退出评审的，

由申报单位（申请人）以书面方式向协会提出。经批准退出评审的，

如再次以相关项目技术内容申报相关奖项的，须隔一个以上评审周期

进行。

第四章 评审与公布

第十五条 申报项目将通过以下两个阶段完成评审：

1. “ZJAIA奖”评选委员会根据成果类别组织若干专家小组进行

评审，产生各组推荐获奖名单，填写《专家初评意见表》。

对初评推荐一等奖及以上奖项的，将通知第一完成人在终评环

节进行现场答辩。

2. 召开理事长扩大会议，邀请国内相关领域专家进行终评。综

合初评意见、现场答辩情况后最终确定获奖名单。

第十六条 各评审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担任当年的评审

工作：

1. 本人是当年 ZJAIA奖主要申报人的；

2. 本人与当年 ZJAIA奖主要申报人为亲属关系的。

第十七条 评审结束后，获奖名单在协会网站公示 15天。如无异

议，由协会正式发布。

第五章 异议处理

第十八条 各奖项评审结果公示期间，有异议者可以书面形式向



浙江省分析测试协会进行投诉，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协会应在公

示期满 30日内予以核实并回复投诉人。

第十九条 提出异议的单位、个人应当表明真实身份。个人提出

异议的，应当在书面异议材料上签署真实姓名；以单位名义提出异议

的，应当加盖本单位公章。以匿名方式提出的异议不予受理。

第二十条 在公示期间，如对“ZJAIA奖”申报人（项目成果）

主要情况有异议，确因情况复杂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核实清楚的，发文

时剔除该项目；在规定期限后核实清楚没有问题的，由协会另行发文

补发奖项。

第六章 奖 励

第二十一条 获得“ZJAIA奖”的单位和个人，由协会颁发奖励

证书和奖金。

具体的奖金数额将随每年的经费募集情况适当调整，并经协会上

级主管部门批准。获奖者根据国家相关税收法律自行缴纳相应的税收。

第二十二条 一等奖及以上项目将由协会推荐参评中国分析测试

协会科学技术奖或参评浙江省科学技术奖。

第七章 监督与处罚

第二十三条 “ZJAIA奖”的申报材料必须真实。如果审核中发

现有虚假存在，将取消申报人和申报单位当年及下一年度的评审资格。

对其中通过剽窃、侵夺他人科学技术成果的，取消其终身被推荐获奖

的资格。协会并将通过正常流程建议其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予以相应

的处分。

第二十四条 对参与“ZJAIA”奖评审工作的专家在评审活动中

违反评审行为准则和相关规定的，将取消其作为协会所有项目评审专

家的资格，同时可以建议其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给予相应的处分。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评选办法自颁布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六条 本评选办法的解释权与修改权属浙江省分析测试协

会。

浙江省分析测试协会

2022 年 6月 25 日


